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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业财富-兴利 246 号单一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

2018 年年度报告 

 

一、重要提示 

资产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资产

管理计划资产，但不保证本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。 

投资有风险，资产委托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当认真阅读本资产

管理计划“资产管理合同”、“风险揭示书”等法律文件。在做出投

资决策后，本资产管理计划运营状况与所投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

资产委托人自行负担。 

本报告期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 

二、产品基本情况 

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
兴业财富-兴利 246 号单一客户专项资产管
理计划 

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方式 开放式 
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11 月 4 日 

资产管理合同到期日 以委托人出具的投资指令为准 

资产管理人 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资产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期末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60000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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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范围 

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如下品种： 

资产管理计划项下的委托财产的主要投资

内容为以非公开方式定向发行的股票。 

闲散资金（如有）可投资于现金管理类金融

工具，包括：银行存款、债券逆回购、央行

票据、银行理财产品、货币基金等。 

投资标的 
海宁皮城一年期定增股票、皖维高新一年期

定增股票 

穿透底层资产（如有） 
海宁皮城一年期定增股票、皖维高新一年期

定增股票 

穿透底层资产融资人

（如有） 
/ 

风险缓释措施/增信措

施 
无 

管理费率 0.20% 
托管费率 0.05% 
业绩报酬（如有，包括
业绩比较基准、计提方
式和支付方式 ）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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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管理人履职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产品管理人严格按照资管合同约定，履行资产管理

人义务；期间并未进行追加投资，也未向投资人分配。总体上，本产

品管理人履职尽责，符合资管合同约定。 

  

四、资管计划财务会计报告 

本产品不涉及经审计的会计报告，下面仅将报告期内产品利润、

期末资产净值及单位份额净值进行列示。 

单位：元 

净值季度增长率 -40.77% 

期末资产净值 26,776,478.66 

期末单位份额净值 0.446 

五、报告期末投资组合报告 

项目 金额（元） 占总资产比例
（%） 

权益投资  

其中：股票 26,272,434.89 97 

基金投资 

固定收益投资 

其中：债券 

资产支持证券 

金融衍生品投资  

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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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
融资产  

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812,810.69 3 

⋯  

其他资产  

合计 27,085,245.58 100.00

六、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

本产品投资标的为海宁皮城一年期定增股票、皖维高新一年期定

增股票。 

截止本报告期，海宁皮城一年期定增股票估值 21,261,681.35 元、

皖维高新一年期定增股票估值 5,010,753.54 元，本资管计划净值

0.446、年度净值增长率-40.77%。 

七、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产品未向投资人进行过分配。 

八、投资经理变更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产品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。 

赵永闽，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，曾任职于平安综合金融市场部，

负责金融产品分析及组合业务；赵永闽先生对于各类金融产品具有深

刻理解，译著有“债务担保证券(CDO)：结构与分析”等，2015 年加

入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现任投资经理。 

张长健，上海交通大学理学学士、金融学硕士，曾任职于国泰君

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，2013 年加入兴业财富资 

产管理有限公司，现任投资经理。 

九、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未涉及重大关联交易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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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产品其他重大事项简述 

报告期内，本产品未涉及其他重大事项。 

十一、产品主要风险简述 

本资产管理计划非保本保收益产品，资产委托人有无法获得预期

收益的风险。资产委托人认购或参与计划份额时应当认真阅读本资产

管理计划“资产管理合同”等法律文件，了解本资产管理计划的风险

收益特征，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、投资期限、投资经验、资产状况

等判断本资产管理计划是否和资产委托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。 

本资产管理人提醒资产委托人参与计划的“买者自负”原则，在

做出投资决策后，本资产管理计划运营状况与所投资产引致的投资风

险，由资产委托人自行负担。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定向增发股票，

故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将可能面临下列各项风险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   （一）市场风险 

市场价格受到经济因素、政治因素、投资心理和交易制度等各种因素

的影响，导致委托财产收益水平变化，产生风险，主要包括： 

1、政策风险 

因国家宏观政策（如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、行业政策、地区发展政策

等）发生变化，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风险。 

2、购买力风险 

委托财产的利润将主要通过现金形式来分配，而现金可能因为通货膨

胀的影响而导致购买力下降，从而使委托财产的实际收益下降。 

（二）管理风险 

在委托财产管理运作过程中，资产管理人的研究水平、投资管理水平

直接影响委托财产收益水平，如果资产管理人对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

判断不准确、获取的信息不全、投资操作出现失误，都会影响委托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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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的收益水平。 

（三）流动性风险 

在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，资产管理人可能无法迅速、低成本地调

整投资组合，从而对委托财产收益造成不利影响。 

在资产委托人提出追加或减少委托财产时，可能存在现金不足的风险

和现金过多带来的收益下降风险。 

（四）信用风险 

本委托财产交易对手方发生交易违约，导致委托财产损失。 

（五）特定的投资方法及委托财产所投资的特定投资对象可能引起的

特定风险 

本计划主要投资于定增股票，由此产生如下的特定风险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 

1、上市公司经营风险 

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上市公司股票，如果被投资的上市公司企业经

营管理不善甚至亏损，可能会造成股票价值贬值，并最终对资产管理

计划财产的份额价值造成负面影响。 

2、上市公司股价波动风险 

上市公司股价可能随宏观经济环境、上市公司自身经营状况以及股票

市场风险而波动，进而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份额的收益实现造成负面

影响。 

3、锁定期风险 

本资产管理计划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有锁定期，锁定期将影响股票

的及时变现，进而对资产计划财产份额的收益造成负面影响。 

4、资产管理计划延期的风险 

本资产管理计划期限届满时，出现资产管理计划财产部分或者全部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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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变现或其他法律规定的及本合同约定的资产管理计划延期的情形，

将导致本资产管理计划延期，因此资产委托人可能面临本计划期限届

时无法及时收到投资收益的风险。 

5、交易风险 

资管管理人管理的其他资管计划产品可能与本计划投资于同一只股

票。管理人将恪守公平原则，根据委托人投资指示进行买入卖出操作，

但受限于二级市场自身风险及客观局限性，在多只产品同时买卖同一

标的股票时，存在无法达到绝对公平的风险。 

（六）操作或技术风险 

相关当事人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中，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

因素造成操作失误或违反操作规程等引致的风险，例如，越权违规交

易、会计部门欺诈、交易错误、IT 系统故障等风险。 

在委托财产的各种交易行为或者后台运作中，可能因为技术系统的故

障或者差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。

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基金管理公司、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、注册登

记机构、销售机构等。 

（七）其他风险 

战争、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，将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，

可能导致委托财产的损失。金融市场危机、行业竞争、代理机构违约

等超出资产管理人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，可能导致资产委托

人利益受损。资产管理人因停业、解散、撤销、破产，或者被中国证

监会撤销相关业务许可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，也可能导致资产委托人

利益受损。 

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9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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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托管人履职报告 

 

托管人履职报告 
 

报告期内，本托管人严格遵守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

法》、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

规、本计划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，诚信、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义务，不存在损

害本计划委托人利益的行为。 

报告期内，本托管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本计划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，

对管理人在本计划的投资运作、资产净值的计算、收益的计算、计划费用开支等

方面进行了必要的监督、复核和审查，未发现其存在任何损害本计划委托人利益

的行为。 

本托管人认真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、净值表现、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，

认为其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 


	二、产品基本情况
	三、管理人履职情况
	托管人履职报告

